
2

东盟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使用；以及
认识到有必要促进东盟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，以最大化区
域经济一体化的效益，
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�定义

为本协定之目的：
(a)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（ATISA）指《东盟服务贸易协定》；
(b)�计算设施指用于商业用途处理或存储信息的计算机
服务器和存储设备；(c)�电子认证指测试电子声明或主张
以确立对该声明或主张可靠性信任水平的过程；(d)�电
子签名在各成员国法律法规定义下具有相应含义；(e)�服
务贸易总协定（GATS）指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；(f)�法
人指根据成员国适用法律正式组建或以其他方式组织的
任何法律实体，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，也无论私有或
国有，包括任何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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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托、合伙、合资企业、独资企业或协会；
(g)�另一成员国法人指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法人：

(i)�根据该另一成员国法律组建或以其他方式组织，
并在该成员国或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从事实质性业
务运营；或�(ii)�在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的情况下，
由以下主体拥有或控制：(1)�该成员国的自然人；或
(2)�根据第 (i)项确定的该另一成员国法人；

(h)�法人是指：
(i)�由一成员国人员拥有，如其50%以上的股权权益
由该成员国人员实益拥有；(ii)�由一成员国人员控
制，如该等人员有权任命其多数董事或以其他方式
合法指导其行动；(iii)�与另一人员附属，当其控制
该另一人员或被该另一人员控制时；或当其与该另
一人员均被同一人员控制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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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�另一成员国自然人指根据该成员国法律：

(i)�是该成员国的国民或公民；或�(ii)�在该成员国拥
有永久居留权，前提是该成员国及该人员提供服务
所在成员国均承认永久居民，并在影响服务贸易的
措施方面给予各自永久居民与本国国民基本相同的
待遇；

(j)�个人信息指关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个人的任何信息，
包括数据；及
(k)�贸易管理文件指由成员国签发或管控的表格，必须
由进口商或出口商或其代理人为货物进出口目的填写。

第二条�目标

本协议的目标是：
(a)�便利东盟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；(b)�助力在东盟
地区营造电子商务使用中的信任和信心环境；及�(c)�深
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，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电子商务的
使用


